
控方：證陳志雲收佣即有罪
結案大激鬥 辯方聲稱大師遭思潮利用乃「受害人」

A5 責任編輯：黃楚基 2011年7月26日(星期二)重 要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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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昨日公布的數字顯示，6月新申請按

揭貸款數字大跌30.3%。新申請按揭貸款大幅

下降，顯示本港樓市開始降溫。其原因，一是

港府連番出招產生作用；二是銀行相繼調高按

揭利率；三是本港樓市可能已臨近向下調整的

拐點。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樓市政策如同

「烹小鮮」，應保持相對穩定，不能「重手」打

擊樓價，而是通過增加土地供應保持樓市平穩

方為上策。

在樓價超越1997年歷史高位，而且利率風

險升高的情況下，金管局擔心銀行按揭貸款

風險增加，於6月10日公佈進一步收緊按揭貸

款的審批標準，樓價1000萬元或以上物業最

多按五成，700萬元以下物業最多按七成；並

針對境外尤其內地炒家，如申請按揭貸款者

主要收入非來自本港，按揭成數再下調10個

百分點。

6月新申請貸款宗數較5月大幅減少30.3%，6

月新取用按揭金額較5月下跌9.4%，6月新批出

貸款額亦減少16%，反映金管局進一步收緊按

揭貸款後，住宅物業成交量下降。加上政府其

他壓抑樓價措施，以及多間銀行相繼調高同業

拆息按揭利率，有按揭經紀預料，下半年按揭

市道會繼續萎縮，新取用按揭宗數及金額將減

少超過一成。

本港樓市受一系列複雜因素影響，包括土地

和樓宇供應、息口走勢等，收緊樓按只是其中

之一。不過，收緊樓按是雙刃劍，雖然趕走內

地炒家的效果明顯，但亦會令本地真正用家上

不到會。在樓市開始降溫的情況下，金管局應

考慮對本港首次置業人士的按揭貸款審批標準

相對放寬，但對第二套以上按揭則可以收緊，

兩者應分開處理。

保持樓市平穩的關鍵，在於合理增加土地供

應。其實，為使樓市降溫，政府已積極增加土

地供應。政府今年第二季已先後推出12幅地

皮，當中有9幅為住宅地，涉及2,650伙，其中

有7成為限呎地。隨 第二季完結前，政府亦

緊隨宣布第三季的推地計劃，季內將推出8幅

地皮，可提供約6,000個住宅單位，其中包括早

前推出招標的北角油街綜合發展用地。面對未

來土地供應不足，政府應積極研究善用現有資

源，避免土地供應出現斷層，包括從工廈用地

手，協助符合條件的工廈重建，以繼續增加

土地供應。

(相關新聞刊A1版)

溫州動車相撞事故死亡人數上升至39

人，後果十分嚴重。內地有關當局只有查清

事故原因，如實公布真相，排除安全隱患，

才能挽回公眾對高鐵的信心。同時，需要積

極處理善後工作，安撫、協助受害者家屬，

盡量降低事故對社會造成的衝擊。

此次事故導致二百多人傷亡，血的教訓

提醒，必須杜絕類似的慘劇重演。這首先要

求當局以科學、公正、客觀的態度查找事故

原因，包括保護好事故現場，設立由官員、

專家組成的獨立調查團，深入全面調查事故

涉及的技術問題、人為疏忽以及管理不足，

得出的調查報告如實向社會公開。只有通過

科學的調查，才能找出具有說服力的理據，

排除高鐵存在的安全隱患。同時，當局要毫

無保留地向公眾交待事故的真相，認真回應

社會上對此次事故的關切問題，才能避免因

為資訊不透明，令外界產生更多不必要的猜

測和誤讀，有利於釋除公眾對高鐵安全的疑

慮。

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水平領先世界的中

國高速鐵路系統，是中國核心競爭力不斷

提高的標誌，帶動機車製造、信息傳遞等

一系列產業鏈的蓬勃發展，在世界高鐵市

場上傲視同群，被許多西方媒體視為「中

國現代化王冠上的鑽石」。此次動車事故難

免對中國的高鐵發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

響。有西方傳媒形容事件是中國鐵路現代

化計劃遭遇的最嚴重打擊，甚至認為「將

擊潰中國高鐵的雄心壯志」。昨日香港和內

地股市中，與高鐵有關的股價全線大幅下

滑。安全是高鐵的生命線，既關乎公眾的

生命安全及對高鐵的信心，也影響整個產

業的興衰，內地當局要拿出應有的智慧與

決心，找出真正的事故原因，完善管理制

度建設，防止悲劇重演。

此次事故令不少家庭一夜間支離破碎，

親人陰陽相隔，遇難者的家屬難以接受現

實，情緒激動，可以理解。這更加需要當

局做好善後工作，包括受傷者的治療、照

顧及受害者家屬的恩恤，特別是對於在事

故中痛失至親的孤雛，當局要妥善解決其

日後的撫養安排，落實以人為本的態度，

幫助事故中的受害者渡過難關，重拾生活

的信心。

(相關新聞刊A2、A3、A4版)

樓市開始降溫 不可「重手」打壓 徹查車禍原因 挽回公眾信心

■陳志雲等3人涉貪污案，控辯雙方昨開始結案陳詞。無
藝員王喜昨陪伴陳志雲出庭應訊。

■陳永孫被指虛構服務協議
書。

■被告叢培崑出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無 電視業務總經理

陳志雲等3人涉貪污案，控辯雙方昨開始結案陳詞即

針鋒相對，控方指若無 所有行政人員成名後，都

私下接外間工作，並收取「秘密回佣」，豈不是「騎

劫」公司，損害公司利益，甚至開了壞先例。作為

上市公司的無 訂立制度及規矩，員工接外間工作

前必須向公司作出書面申請及獲批准。但辯方卻反

駁，在簽書會的串謀詐騙罪中，陳志雲才是「受害

人」，他被思潮出版社及瑪貝爾利用，將一個純粹簽

書會演變成一個推廣瑪貝爾產品的商業

活動。

辯方律師指無 撐場政策混亂

辯方資深大律師謝華淵抨擊無 電視集團總經理李寶安的證
供「既不真實，又有誤導成分」，李寶安供稱倒數當晚在家看電
視始知陳志雲出席主持《志雲飯局》現場騷，辯方指李採取
「不理、不問、不跟進的態度」更不出席例會，又不閱讀外事部
每日的剪報，怎可說無 高層對陳接外間工作是不知情。

稱黎耀祥及奧海城無犯法
控方資深大律師郭棟明陳詞稱，藝人黎耀祥出席倒數活動中

的《志雲飯局》，並收取思潮2萬元報酬，是沒有觸犯法例，因
為黎屬合約藝人，職責包括為無 拍攝劇集及為劇集宣傳，他
有權接任何外判工作，事前毋須請准無 ，至於奧海城提供16
萬元予思潮作為邀請陳及黎出席，亦沒有違反行賄罪，因為奧
海城「真心相信」無 是會批准陳出席，奧海城有「合理辯解」
理由。
控方指，代理人收受利益中存在5個元素，包括犯者為代理

人、收受別人所提供、提供是利益、以及收受利益作為誘因或
報酬，和代理人曾作出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
控方認為不需要證明代理人收受利益時是以該代理人身份收
受，亦毋須證明陳收受利益時有不誠實意圖，因防止賄賂條例
第九條沒有該個元素，控方只須證明陳收取「秘密回佣」，便觸
犯有關法例。

官問收錢助抹窗有否違例
主審法官潘兆童即反問控方「假設有間清潔公司幫無 抹

窗，因人手不足，用30元找陳協助抹窗，而陳收了30元，這樣，
他有否違反收賄罪。」控方回應稱，抹窗與無 業務無關，無
電視的業務是製作節目劇集等，乾淨的玻璃窗不會對無 的

業務構成影響。所以收取抹窗費用是不會觸犯防止賄賂罪行。
潘官繼續追問：「陳志雲身為無 的行政高層，而非經理人

藝員合約，陳根本無責任出席公司與奧海城合辦活動倒數中的
《志雲飯局》現場騷，而無 又無權強逼陳出席，亦不能收取佣
金，所以奧海城付款要陳出席根本不存在問題。」控方回應
稱，今次倒數是無 有分參與製作，陳的出席與否當然影響公
司的業務，無論該影響是有利或有害。

官稱「明知阿媽一定批准」
控方指無 定下制度是要任何員工接外判前須作出申報及獲

公司批准，無 絕不容許員工接受秘密回佣。但潘官卻反駁
指：「如果僱主是我阿媽，明知她一定會批准，這樣，我問都
浪費氣力，可以不用問，這便是合理的辯解。」控方即解釋
說：「無 是上市公司，受廣管局監管，身為高層的陳志雲熟
悉公司要申報的制度，他出席現場騷，事後在沒有公司的批准
下收取11.2萬元報酬，已是違法。」

控方：要求5花旦撐場是賣豬仔
控方又指陳志雲與叢培崑長期合作，彼此稱為「師徒」，關係

密切，叢怎可能不知陳事前有否向公司申請出席。至於陳志雲
要求5花旦就他的簽書會出席撐場，從樂易玲證供表明，認為思
潮在未有向無 申請外借藝人前，卻早已與瑪貝爾訂立合約會
有佘詩曼、楊怡及楊思琦等人出席，簡直是「賣藝人豬仔」，且
陳叢2人故意向花旦及無 隱瞞簽書會由瑪貝爾贊助30萬元，已
觸犯串謀詐騙罪，雖然控方沒有直接證供證明2人有串謀協議，
但從2人的行為，雙方的電話短訊，已可作出無可抗拒的推論，
2人是串謀向5花旦及無 作出虛假陳述，意圖行騙。
結案陳詞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代表陳志雲的辯方
資深大律師謝華淵作結案陳詞時，指無 的「撐場」
政策混亂，只建基於個人取向，並無所謂規矩原
則，純粹是「私人俾面」的活動。他更謂只要老闆
「開一句聲」，無 便會考慮派藝員出席，「撐場」
其實只視乎提出要求的人有多「高級」。

指陳以私人身份收酬勞
謝華淵指出，陳志雲視思潮在去年1月18日給予的

11.2萬元，是其新書的出版收入，並不知道思潮將
這筆款項當作是其出席倒數活動的報酬。他指陳志
雲從思潮項目助理吳劍華給予的支票簽收單據中，
見吳於上面寫明該筆費用是其《志雲情人節首選》
一書的費用，便認為自己是作為作者而收取新書出
版所得的費用。雖吳其後作供指當時是一時手誤，
但並不能證明陳志雲的信念出現改變。謝又補充，
陳即使將該筆款項當作出席活動的酬勞，都只是以
私人身份收取。而控方必須證明陳是以無 僱員的

身份收取，才能證明有犯罪心態及向作出有關的指
控。

內部守則對高層形同虛設
接 ，謝華淵就陳志雲參與倒數及簽書會活動而

不向上級匯報的指控提出辯解，指陳在過往的申請
中從未被拒絕過，亦未被無 責備過。而陳的前上
司，前無 助理董事總經理陳禎祥與陳志雲之間，
亦不會就外間工作申請的常規做法發出書面批准，
無 內部的守則對於高層來說，只是形同虛設。若
只因人事調動，改由無 集團總經理李寶安作其上
司，陳志雲便失去其主持《志雲飯局》的私人身
份，實在是不合邏輯，且匪夷所思，在香港社會中
更有欠公允。
此外，謝華淵指出，陳志雲邀請藝員出席其簽書

活動，真誠認為藝員出席只為「撐場」，並不知道
思潮與瑪貝爾及奧海城簽訂的合約，更不知道思潮
會獲得30萬元的收入，只是叢培崑利用從陳處得知

的資料，當作條件般與瑪貝爾洽商。

稱陳不知情及遭叢利用
另謝華淵認為無 過往亦有派藝人「撐場」的活

動，這類活動並沒有一定準則，只要上級指示，無
便會考慮。但法官潘兆童質疑是次簽書活動，有

別於過往的「撐場」活動，是有將出席的藝員名單
寫在一份商業合約上。謝回應指，無 資源製作部
(藝員科)總監樂易玲曾作供，指事後得知合約內容才
表示不會讓藝員出席，關鍵在於前述的有第三者參
與並賺取了利益，陳志雲當時並不知情。
謝又舉出陳志雲曾提及邀請胡杏兒及陳敏之作嘉

賓，2人名字都不見於合約內；而叢培崑在與瑪貝
爾簽署合約當日才改變出席藝員名單，足見陳事前
並不知情及遭叢利用。且陳亦有向無 助理經理(藝
員部)陳嘉莉提及瑪貝爾有份參與活動，因此，陳並
不知情，不會亦沒有向無 及藝人隱瞞與瑪貝爾合
約一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控方就無 《翡翠
歌星賀台慶2009》活動，直指當時身為無 營業及
拓展部主管的陳永孫，與思潮廣告製作於2009年10
月28日簽訂的服務協議書屬「虛構」的，因陳永孫
在無任何解釋下，把該文件的簽署日期推前為10月
19日，而文件草擬時，活動的贊助商已落實，為何
在文件中提及思潮職責要尋找贊助商，控方認為這

文件純粹製造出來作為扣去屬於無 的5萬元，假
稱給予思潮的物流費用。

強調無 有能力負責物流
控方又強調，根據無 電視李寶安及區偉林的證

供，均強調無 過往數十年，都有能力負責物流工
作，根本毋須要花上龐大的55萬元去聘用思潮在

《翡翠歌星賀台慶》中負責物流工作。且原本的新
濠天地，思潮及無 的三方協議書中，指明新濠會
直接支付520萬元給無 ，但陳永孫卻以藉口令新濠
一筆過支付給思潮，再由思潮支付465萬元給無 ，
目的是要令思潮先扣起當中的55萬元款項。
控方指，幸李寶安接獲投訴展開內部審查，向陳

永孫多次追討歌星賀台慶的合約，才揭發涉及無
要支付55萬元物流費用給思潮。控方認為由於陳永
孫早於去年1月初受公司內部調查，所以當廉署於
同年3月11日將他拘捕時，陳向廉署錄取的警誡口供
並非即時的反應，而是為了「自我開脫」。

控方指陳永孫虛構協議書

控辯雙方陳詞重點
主控資深大律師郭棟明：

1/  不用證明陳志雲犯案時為代理人(僱員)的身份，只要證明他的

行為與其主事人(無 電視)的業務有關。

2/  控方不須證明陳是否有不誠實意圖，只須證明他有收受秘密回

佣。

3/  陳預計無 可能不會批准其收取利益而參與外間工作，因此不

將有關活動上報，他的隱瞞有絕對的原因。

4/  陳身為無 電視業務總經理，卻隱瞞接受外間工作並收受利

益，已構成虛假陳述。

5/  陳與叢關係密切，更長期合作，大家都知道所進行的活動，並

且互相配合。

6/  不相信叢誠實地認為陳已取得無 的允許而接受外間工作。

7/  陳永孫讓思潮向新濠天地收取520萬元製作費，目的是在無

不知情下，讓思潮抽取55萬元。

陳志雲的代表資深大律師謝華淵：

1/  控方須證明陳的行為及收受利益時是以代理人(僱員)的身份。

2/  陳認為所收的11.2萬元是其新書出版的報酬。

3/  陳對於思潮與奧海城及瑪貝爾簽訂的合約內容並不知情。

4/  陳並不知道思潮收取瑪貝爾30萬元。

5/  不認為陳與叢關係密切，陳只是受叢利用，並不會全部獲知叢

的作為。

6/  陳沒有刻意隱瞞他參與倒數及簽書會活動，因事件會被廣泛報

道，根本不能隱瞞。

7/  陳沒有隱瞞簽書會活動有瑪貝爾的參與。

8/  陳曾要求藝員部與思潮聯絡，討論有關物流事宜，並沒有隱瞞

及作出不誠實行為。

9/  無 例會已有報告列出陳會參與有關活動，且無 守則對於高

層形同虛設，陳不用刻意再向上級請示。


